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对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

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等有关规定，作为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在认真审核相关材料的基础上，基于

独立判断，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相关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增加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公司本次向各家银行申请总计为人民币18亿元或等值外币的授信额度，是为

了保证流动资金周转及生产经营的正常运作，满足公司进一步扩展业务的需要，

且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具备较强的偿债能力，本次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符合公司利

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所述，同意

公司本次申请银行授信额度事宜。 

 

二、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奥飞文化向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次全资子公司广州奥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飞文化”）向银

行申请贷款额度1亿元人民币并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我们认为担保原因充

分，提供担保的风险较小并可以控制，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本次担保内容及决策

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规的规定，综上所述，一致同意本次担保事宜。 

 

三、关于奥飞影业香港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次奥飞影业（香港）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人民币2亿元（或等值外币）的

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是为了满足奥飞影业（香港）有限公司业

务开展的现实需要，我们认为担保原因充分，提供担保的风险较小并可以控制，

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

发展造成不利影响。本次担保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规的规定，



综上所述，一致同意本次担保事宜。 

 

四、关于聘任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经审查，刘震东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无关

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截至披露日，刘震

东先生持有公司股份42,000股，占公司总股本1,263,880,324股的0.0033%，股票

来源为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及2014年度权益分派转增股份。刘震

东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刘震东先生

自2007年10月加入公司，历任公司会计核算高级经理、财务总监助理、财务副总

监、财务执行总监，在公司的财务管理工作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具备财务负责

人任职的相关专业知识。本次财务负责人的聘任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我们同意刘震东先生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高管。 

 

五、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对象、数量及行权价格的议案 

公司本次对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激励对象、数量及行权价格的调整，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1-3号》

及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关于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调整

的规定。鉴于离职激励对象郑克东在公司任职超过十年，贡献较大，2014年年度

考核优秀，同意保留其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的行权权利。综上，我们同意董事

会对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数量及行权价格进行调整，将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由55

人调整为54人，期权数量由251.2万份调整为497.50万份，行权价格由33.85元调

整为16.885元，取消授予预留的8万份股票期权与13.2万股限制性股票。 

 

六、关于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与第

一个解锁期符合解锁条件的议案 

公司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

忘录1-3号》及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

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公司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未发生《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规定的不得行权/解锁的情形；经核查，本次



可行权/解锁的激励对象满足《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行权条

件与解锁条件，其作为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已授予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与已授

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格。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对各激励对象股票期权的行权安排（包括行权期限、行权

条件、行权价格等事项）及解锁安排（包括解锁期限、解锁条件等事项）未违反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承诺不向本次行权

的激励对象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任何其他财务自助资助的计划或安排，本次行

权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行权/解锁有利于加强公司与激励

对象之间的紧密联系，强化共同持续发展的理论，激励长期价值的创造，有利于

促进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 

我们同意激励对象在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一个行权期内行权和第一个解

锁期内解锁。 

 

七、关于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经获授但尚未行权的期权与回购注销部分激

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以及取消全部预留权益的议案 

独立董事审核后认为：经核查，公司此次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经获授但尚未

行权的期权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以及取消

全部预留权益符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数量及价格合法、合规且流程合规，注销股票

期权的原因、数量合法合规且流程合规，取消全部预留权益的流程合规。该事项

不会影响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不影响公司的持

续经营，也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我们同意公司按照《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及相关程序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并取

消全部预留权益。 

 

八、关于转让参股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本次出售参股子公司宝奥物流30%股权，符合市场现状和公司的实际情

况，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交易价格以评估报告的评估值为参考依据，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合理。本次

交易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本次交易

尚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页为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

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之签字页) 

 

独立董事： 

杨建平                    

 

丑建忠                    

 

谭  燕                     

  

 

 

 

 

 

2015 年 6 月 2 日  

 

 




